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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中華民國99年5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1432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3年5月1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3月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中華民國111年02月23日臺教高(二)字第1110009798號函淮備查 

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6月11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學位授予法第十四條等規定，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其他學系學士班為輔系(學位學程)。 

碩、博士班學生得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不另授予學位。但一般碩、博士班學

生不得申請修讀碩士在職專班為輔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修讀一般碩、博士班

為輔系。 

前二項各學制修讀輔系之申請條件及審查標準(含可接受系別、名額、先修科目、指定必

修科目及應修總學分數等)由各該系訂定修業規定，並提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第 三 條    各系學生得自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 （不含延長修業期限），

就本校現有各系選定一系為輔系。 

第 四 條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持在校歷年成績表與申請書，

先向原肄業主系提出申請，經審查認其確具修讀輔系能力者，送請所選輔系系主任同意，

再送教務長核准。 

第 五 條    經核准選讀輔系課程之學生，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時，與主系課程同 1次辦理選讀，其每

學期應修學分數主輔系合計上限依本校學則規定。 

第 六 條    各系做為他系之輔系時，應就該系必修科目中，指定專業科目至少 20 學分做為輔系，

主系與輔系之相同必修科目學分，得兼為輔系之科目學分。各系應依上開規定，指定輔

系學生必修專業科目、學分，送教務處(進修推廣中心)公佈。 

第 七 條    輔系課程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其輔系課程視為學生之選修科目。 

第 八 條   凡選定輔系之學生，其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其主系及輔系課程與學分合併計算，如所選修

輔系課程不及格，應依照學則有關規定一併處理。但輔系必修專業科目學分如有缺修或

不及格者，不得請求抵免。 

第 九 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書、學位證明書、歷年成績表及

畢業名冊，均加註輔系名稱;但畢業時尚未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其學位證書不

加註輔系名稱，如欲留校補修輔系科目與學分，應於應屆畢業學期加退選之期限內，提

出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並經兩系系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進修推廣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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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學生因選讀輔系課程而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須另行開班，應繳學分費。學生因選讀輔系

而延長畢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 9學分以下者應繳學分費，在 10學分以上者，繳交全額

學雜費。 

第十一條   凡選修輔系之學生，如修業年限屆滿應畢業時，其主系應修最低畢業學分內如有選修科目

學分不足時，可申請放棄修讀輔系資格，而以其所選修之輔系科目學分補足。前述申請

放棄時間，須於應屆畢業學期加退選課期限內提出申請，並經兩系系主任同意後，送教

務處(進修推廣部)核備。 

第十二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未修足輔系之科目學分，不得發給有關輔系之任何證明；但凡

選定輔系之學生轉學時，其轉學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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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電機工程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9月 1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 

114年 12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電機工程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方式 
先修科目學分： 

微積分至少先修 3學分  

輔系

課程 

必修科目 本系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數 至少必修 20學分以上 

選修科目 本系專業科目。 

學分數 至少選修 6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6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

學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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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食品科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日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9 月 16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2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食品科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輔系

課程 

必修科目 本系專業必修科目 

學分數 至少 20 學分以上 

選修科目 本系專業科目 

學分數 至少 8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8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

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571 



5 
 

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9月 1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 

114年 12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工
程
力
學 

材
料
力
學 

結
構
學(

一) 

測
量
學 

鋼
筋
混
凝
土(

一) 

土
壤
力
學 

營
建
管
理 

工
程
材
料 

 

學分數 3 3 3 3 3 3 3 3 (工程力學、材料力學二選一，共 21學分) 

選
修
科
目 

本
系
專
業
科
目 

學分數 至少選修 9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30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系學分，

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者，

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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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資訊工程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6月 24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9 月 16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 

114年 12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資訊工程學系 

招生名額 5名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輔系

課程 

必修 

科目 
本系必修科目 

學分數 至少選修 21 學分以上 

選修 

科目 
本系專業科目 

學分數 至少選修 3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4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

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最低修習學分總數」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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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觀光管理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 11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 月 15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年 2 月 26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7 月 8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9 月 18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觀光管理學系 

招生名額 至多 5名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單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 

管理學(2學分) 

經濟學(2學分) 

統計學(一)(二)(共 4學分)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觀
光
學 

休
閒
遊
憩
概
論 

旅
館
管
理 

觀
光
行
政
與
法
規 

餐
飲
經
營
管
理 

旅
運
經
營
管
理 

觀
光
研
究
方
法 

觀
光
行
銷
學 

海
洋
觀
光
休
閒
管
理 

 

學分數 2 2 2 2 2 2 2 2 2 (共 18學分) 

選
修
科
目 

本
國
觀
光
資
源 

世
界
觀
光
資
源 

觀
光
專
題
研
究(

一)(

二) 

觀
光
英
語(

一)(

二) 

觀
光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觀
光
資
源
規
劃
與
管
理 

客
務
管
理
與
實
務 

餐
飲
安
全
與
衛
生
管
理 

觀
光
事
業
財
務
管
理 

 

學分數 
2 2 4 4 2 2 2 2 2  

(左列至少選修 10學分以上，選修(一)必須完成(二)課程)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8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

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

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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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102年 6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 

113年 11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2 月 26日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9 月 1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2月 4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應

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單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 

微積分（至少 3學分）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工
業
工
程
概
論 

工
作
研
究 

人
因
工
程 

生
產
計
劃
與
管
理 

品
質
管
理 

作
業
研
究 

設
施
規
劃 

 

  

學分數 3 3 3 3 3 3 3  （共 21學分） 

選
修
科
目 

設
計
與
工
程
圖
學 

程
式
語
言 

服
務
與
製
造
概
論 

線
性
代
數 

成
本
會
計 

工
程
經
濟 

 

學分數 3 3 3 3 3 3 （左列科目至少選修 6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7學分 

備註 

1.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

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922 

 

  



9 
 

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企業管理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2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01月 15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2月 26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09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2月 04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企業管理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 

經濟學概論、經濟學 (4學分)； 

會計學(一)、會計學(二) (4學分)； 

微積分(一)、微積分(二) (4學分)； 

 

必修 

科目 

行銷管理(一)、行銷管理(二) (4學分)； 

組織行為 (2 學分)； 

財務管理(一)、財務管理(二) (4學分)； 

作業管理(一)、作業管理(二) (4學分)； 

策略管理(一)或(二) (2 學分)； 

學分數                                         共 16學分 

選修 

科目 

資訊管理 (2 學分)； 

管理科學 (2 學分)； 

統計學(一)、統計學(二) (4學分)； 

商事法 (2學分)； 

企業研究方法 (2學分)； 

管理學概論、管理學 (4學分)； 

學分數                 (至少選修 10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6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系學

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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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99年 5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系組別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 

經濟學(一)、(二)(4 學分)； 

政治學(一)、(二)(4 學分); 

會計學(一)、(二) (4學分)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國
際
關
係
與
政
治
（
一
） 

國
際
關
係
與
政
治
（
二
） 

統
計
學
（
一
）、（
二
） 

中
共
發
展
史 

中
國
大
陸
經
貿
政
策
與
發
展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學 

國
際
法 

國
貿
理
論
與
政
策 

 

學分數 2 2 4 2 2 2 2 2 (共 18學分) 

選
修
科
目 

法
學
緒
論
（
一
）、（
二
） 

公
共
政
策 

民
法
概
要 

全
球
化
下
華
僑
政
策
與
社
會
發
展 

國
際
企
業
導
論 

各
國
政
府
與
政
治 

歐
洲
區
域
政
經
發
展 

大
陸
產
業
政
策
與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中
共
政
治
發
展 

國
際
投
資 

 

學分數 4 2 2 2 2 2 2 2 2 2 (左列科目至少選修 10 學分以上) 

最低修

習學分 

總數 

28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系學

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者，

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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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華語文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102年 6月 5日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11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2 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5月 0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5 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6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03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課規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21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21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0月 7 日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追認通過 

                                                109年 10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11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 年 01月 06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華語文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方式 其他 無 

輔系課程 

必修科目 

第
二
語
言
習
得 

華
語
文
教
材
教
法 

華
語
文
教
育
導
論 

語
言
學
概
論 

現
代
文
學
史 

文
字
學 

中
國
思
想
史
（
二
） 

中
國
思
想
史
（
一
） 

中
國
文
學
史
（
二
） 

中
國
文
學
史
（
一
） 

學分數 共 20 學分。 

選修科目 本系專業科目，外語課程不得計入。 

學分數 至少選修 10學分 

最低修習 

學分總數 
30學分 

備註 

依「國立金門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五條、第六條辦理。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

科目；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

應修學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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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中華民國 102年 12 月 5日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2 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2 月 11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同意追認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14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教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1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4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21日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9日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5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應用英語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方式 書面審查。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2 學分)、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2學分)、 

英文閱讀與討論(一) (2 學分)、英文閱讀與討論(二) (2學分)、 

英文寫作(一) (2學分)、英文寫作(二) (2 學分)、英文寫作(三) (2 學分)、 

英文寫作(四) (2學分)、英語會話(一) (2學分)、英語會話(二) (2 學分)。 

學分數 共 20學分 

選
修
科

目 
本學系專業選修科目（興趣組別為英語教學組及商業管理組）。 

學分數 至少選修共 10學分 

最低修習

學分總數 30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科目；輔系

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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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修讀輔系標準 

107年 12月 25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5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9月 04日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0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1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01月 06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申請資格暨應繳交資料：全校各學系之同學皆可申請。申請時繳交輔系申請書暨 

          歷年成績單。 

第 二 條  必修科目：依入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專業科目選修(二主軸各 10 學分，超選視為選 

          修)。 

          一、海洋事務現行必修科目為：海巡法規(一)、(二)，海巡勤務，犯罪偵查， 

              法學概要，海洋巡護與海域執法，行政法(一)、(二)，海洋學(一)、(二)。 

二、邊境事務現行必修科目為：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移民法規(一)、(二)， 國

土安全與國境執法(一)、(二)，行政法(一)、(二)，法學概要， 

    財政學，關稅法規。 

                   選修科目：依入學年度課程規劃表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選修 8 學分以上。 

                   最低修習學分總數：28 學分。 

第 三 條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最低修習學分總數」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第 四 條  本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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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修讀輔系標準 

107 年 12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5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9月 04日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0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01月 06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單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無（0 學分）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一、海洋事務 

二、邊境事務 (二主軸各 10 學分，超選視為選修) 

學分數 共 20 學分 

選
修
科
目 

選修科目 8 學分 

學分數 共 8 學分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28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2.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最低修 

習學分總數」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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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修讀輔系規定 

 中華民國 102年 09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2 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4 月 08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5 月 1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系組別 都市計畫與景觀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應繳

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單 

審查 

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學分：無 

（0 學分）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都
市
及
景
觀
設
計(

二) 

都
市
及
景
觀
設
計(

一) 

規
劃
理
論 

都
市
及
景
觀
計
畫
法
規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景
觀
植
物
學 

景
觀
學
概
論 

都
市
計
畫
概
論 

學分數  3  3  3  3  3  3  4  4                      （共 26 學分） 

選
修
科
目 

 

學分數 系上專業選修科目至少選修 6學分以上 

最低 

修習 

學分 

總數 

32學分 

備註 

1.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不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2.「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3.「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

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查詢電話 （082）31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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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社會工作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103年 2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2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5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9 月 16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社會工作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 

審查方式 其他 先修科目：社會學(3)、心理學(3)。 

輔系課程 

必
修
科
目 

方
案
設
計
與
評
估 

社
區
工
作 

社
會
工
作
概
論 

社
會
福
利
行
政 

社
會
政
策
與
社
會
立
法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社
會
個
案
工
作 

 

學分數 3 3 3 3 3 3 3 (共 21學分) 

選
修
科
目 

請參考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課程規劃表， 

至少選修專業科目 8學分。 

學分數 (至少選修 8學分) 

最低修

習學分

總數 

29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

目。 

2. 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3. 「先修科目學分」，不計入「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內。 

4.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 應

修學分」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5. 若因本系課程規劃異動(課程更名、停開、學分數調整)，輔系應修科

目可以代替課程方式處理，其應修學分亦配合調整。 

查詢電話 (082)3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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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長期照護學系修讀輔系申請標準 

103年 2月 2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2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年 3月 05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8 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8 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9 月 08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5年 1 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系組別 長期照護學系 

招生名額 不限 

申請資格暨 

應繳交資料 

申請資格：全校各學系。 

繳交資料：1.輔系申請書 

          2.中文歷年成績表(含排名) 

輔系

課程 

必
修
科
目 

健
康
照
護
體
系 

衛
生
政
策
與
法
規 

健
康
保
險
概
論 

社
區
長
期
照
護 

老
人
健
康
與
保
健 

專
業
實
習(
一) 

公
共
衛
生
概
論 

長
期
照
護
管
理
概
論 

解
剖
生
理
學 

老
人
照
顧
技
術
與
實
作 

 

學分數 2 2 2 2 2 1 2 3 2 2 (共 20學分) 

選
修
科
目 

居
家
照
護
實
務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作
業
管
理 

研
究
方
法 

臨
終
關
懷 

專
業
實
習(

二) 

長
期
照
護
產
業
管
理
實
務
綜
論 

健
康
照
護
專
業
術
語 

資
源
連
結
與
溝
通
協
調 

管
理
學 

老
人
學 

照
顧
服
務
綜
論 

活
動
方
案
設
計
與
評
估 

 

學分數 2 2 3 2 4 2 2 2 3 2 2 2 (左列科目至少選修 10學分) 

最低修習

學分總數 
30 學分 

備註 

1. 輔系必修科目，如與原肄業學系之必修科目相同，得兼充為輔系科目。 

2. 輔系學分，應在肄業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3. 「必修科目學分」與「選修科目學分」，合計已達「完成輔系至少應修學分」

者，始予承認輔系資格。  

4. 若因本系課程規劃異動(課程更名、停開、學分數調整)，輔系應修科目可以

代替課程方式處理，其應修學分亦配合調整。 

查詢電話 (082)3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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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申請「尚未訂定輔系申請標準科系」請洽詢該系是否於下學年度欲開放申請！ 

 

 

不開放輔系申請科系 尚未訂定輔系申請標準科系 

建築學系 

護理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